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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六政办秘〔2021〕12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和业主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65号)《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省政府令第289号)等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严厉查处挪用占用行为。各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在归集维修资金时必须使用非税收入收缴系统分户向业主开具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挪用、占用维修资金及其存储利息，一经发现，将严格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依法进行处理。
二、严格专户存储要求。各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综合存款利率、资产规模和服务效能等因素，择优确定专户管理银行，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专户。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确定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储银行。业主交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中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立账户，并按幢、按户设置明细账目。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应当自存入专户之日起记账到户，结息到户。
三、科学确定保值增值方案。各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要根据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总额、年度使用计划和年度征缴规模等，科学确定保值增值方案，合理确定灵活的定(活)期存款组合，及时续存到期定存款项，努力实现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益最大化，切实维护维修资金所有者合法权益。
四、落实专户管理银行安全协管责任。各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应与专户管理银行就双方权利义务签订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维修资金账户管理、资金划转及安全管理等。维修资金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对专户管理银行的考核管理办法和退出机制，定期对专户管理银行服务效能、协管能力等进行考核， 对违法违规或违反协议约定的，专户管理银行应依法依规或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五、建立维修资金闭环管理体系。各地要进一步完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从归集、存储、使用、续筹等资金闭环管理体系。加快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或升级，通过系统账户管理、权限设定、流程内置、密码验证、留痕追溯、警示预报及数据分析等，构筑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安全信息化管理防线，提升维修资金监管水平。
六、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各地要加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信息披露力度，积极推行网上查、掌上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各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记录和查询系统，记载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管理等情况， 向业主免费提供查询服务。业主委员会应当每半年向业主公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使用和管理等情况，切实保障业主知情权和监督权，接受业主监督。
七、建立健全维修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各地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配齐配强维修资金管理部门的人员力量，提高维修资金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要建立健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归集、 管理、使用相关财务制度，强化财务管理基础，防范资金管理风险。严格落实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会计核算办法》（财会〔2020〕7号）有关规定，健全完善维修资金会计核算制度，促进维修资金会计核算管理工作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
八、加强对维修资金的监督管理。各地财政部门应加强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收支财务和会计核算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的领取、使用、保存和核销，应当符合省财政、住建部门的规定，并主动接受其监督。各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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